
2014年07月22
日， 在西安市未央区
某小区 ， 1000名广
场舞大妈一起宣誓将

广场舞音量调低60
分贝以下， 时间不超
过晚上九点， 让聒噪
的广场舞远离居民

区。
CFP供图

舆情观察

核心调查

Ｔｅｌ：０１０－６４０９８２５６

Ｅ－ｍａｉｌ押 ｆｚｓｈ２０００＠126．ｃｏｍ ２０１4年7月23日 星期三 3中青在线： WWW.CYOL.NET

本版编辑 ／王梦婕 法治·社会

吉林白城：

刑讯逼供警察免于刑罚，受害人等不来“无罪判决”
本报记者 徐霄桐

8年前，阮有春被当地警方以非法持有
弹药罪带走，在民警的拳打脚踢下，饱受皮
肉之苦。案件几经反复，甚至办案民警被判
犯有刑讯逼供罪，但阮有春仍不得“清白”。

2013年，此案件已被检方撤诉，但他期
待的无罪判决，却至今没有到来。

“飞来横祸”
2006年8月20日，吉林白城人阮有春在

用货车运送废旧窗户的路上，被警察拦下。
带头的， 是当地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刑
警大队六中队队长谭伟。谭伟称，让阮有春
协助调查。 至于调查什么，阮一头雾水。

阮有春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了如下

场景：
到了办公室，谭伟突然说，阮有春的货

物都是偷来的。紧接而来的，是一顿痛打。民
警把阮有春带到了另一个房间，把他锁在一
把铁椅上，双手反铐在椅背后。 谭伟等三四
个民警对他拳打脚踢，逼他承认盗窃。

除了殴打，阮有春回忆，谭伟等人还用
涂满芥末油的毛巾捂住其口鼻， 用别针扎
他的十个手指，甚至用电棍电击他的全身。

阮有春称， 直到22日晚上被送到看守
所前，自己都被锁在椅子上遭受刑讯。

期间，谭伟曾进来对他说：“你承认盗窃
不够，还要承认有手枪、有子弹！ ”阮有春说，
“我挨不住打，（对方）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民警为何找上阮有春？据阮描述，民警
谭伟1999年就与他“结下梁子”。 当时刑警
大队六中队举行成立仪式， 在当地开旅馆
的阮有春，曾被通知前去捧场，但他没去。
此后一晚，谭伟便带人去阮家的旅馆查夜，
“前后15分钟内，查了3次”。 直到阮有春向

公安分局一位副局长求助后，谭伟才离开。
但2006年，那位副局长调走了。

同年8月， 发生了文章开头的拦车一
幕。当事人提供的（2006）洮刑初字第282号
《刑事判决书》显示，2007年1月5日，阮有春
被判非法持有弹药罪，判处拘役5个月。

免于刑罚的刑讯逼供罪

出来后的阮有春，走上了告状之路。他
先后到白城市人民检察院、 吉林省人民检
察院和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控告谭伟等人
刑讯逼供。此后，陆续有其他自称遭到谭伟
刑讯的受害者或家属，也加入控诉队伍。

“转机”出现在2007年年底。 当事人提
供的一份吉林省人民检察院2007年12月3
日发出的侦查指定管辖函显示， 该检察院
指定了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检察院，“异地接
手”办理谭伟、吉■、高志尧等人涉嫌刑讯
逼供案。

2008年5月29日和7月1日，昌邑区人民
检察院先后对上述民警的涉嫌犯刑讯逼供

罪、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
当事人提供的字号为（2008）昌刑初字

第137号和（2008）昌刑初字第165号 《刑事
判决书》显示，该年10月31日，昌邑区人民
法院作出判决，判处谭伟、吉■、高志尧等
人刑讯逼供罪和故意伤害罪成立。

上述判决书显示，2006年8月20日至22
日，审讯阮有春的过程中，谭伟和其他民警
不仅对阮有春拳打脚踢， 还采取电警棍电
击、戴拳套击打、用毛巾涂抹芥末油和辣根
捂住其口鼻的方式，进行刑讯逼供。

判决书还认定，谭伟等人还参与实施了
其余4起刑讯逼供案。除了上述手段外，打火
机烤手、大头针扎手指等手段亦被采用。

此后，谭伟等民警上诉。吉林市中级人
民法院认为，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
决撤销判决，发回重审。

案件渐渐陷入“拉锯战”。

当事人提供的（2009）昌刑初字第14号
和 （2009） 昌刑初字15号的判决书显示 ，
2009年4月10日，重新受理此案的昌邑区人
民法院作出判决，认为谭伟、吉■等人构成
刑讯逼供罪，但故意伤害罪证据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谭
伟、吉■、高志尧有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
且“并未造成错案及其他严重后果”，其情
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最终判决其刑讯
逼供罪成立，但免于刑事处罚。

对此，昌邑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吉
林市中院又判决谭伟犯刑讯逼供罪， 判处
拘役六个月；高志尧犯刑讯逼供罪，判处拘
役六个月。

但这不是最终结果。 （2012）吉中刑再
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显示，2012年11月5
日，吉林中院又作出再审判决，以“认罪态
度较好，有悔罪表现”为由，维持了谭伟等
人“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

谁都没见到过的子弹

阮有春并不认为谭伟等人 “没有造成
错案”。 就在谭伟等人受审的同时，阮有春
就向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随着谭伟等人接受调查， 阮有春非法
持有弹药的证据，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事人提供的检察院询问笔录显示，
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治安大队负责弹药

管理的李国庆在接受昌邑区人民检察院询

问时称，2006年11月22日，办案民警之一高
志尧来到办公室，称收缴了一些子弹，要求
开一个收缴物品清单，但并没有提供子弹。
当时的治安大队长李士忠跟李国庆说：“这
事我知道，你给他开（清单）吧。”而后，子弹
却一直没收上来。

询问笔录还显示，2006年警方从阮有
春家搜查出弹药的“见证人”刘广福称，当
时他并没有到搜查现场， 只是在警察 “提
醒”下，补签了一个笔录。 这与高志尧的说

法一致。 高志尧称，他也并未参与搜查，谭
伟让他找刘广福补签“见证人”签字。

记者在再审判决书中看到， 大量的证
词也已发生改变。

比如原审证人之一焦文革称， 不知道
阮有春“是否有弹药”。 高志尧曾拿过一个
笔录让他签字，说跟他没关系，也没让看是
什么。谭伟后来对他说，“以后要是有人找你
问子弹的事，就说在阮有春家看过”。在2006
年的原审中，焦文革的说法是，在阮有春家
看到过三四盒口径子弹和一盒手枪子弹。

原审另一证人路永文也称， 自己不认
识阮有春， 也从没见过警方让其指认的子
弹。 他称，2006年警察找他，说事情和你没
关系，说完你就走。路永文称他当时急着钓
鱼，“他们怎么问我，就顺着他们答”。 而在
原审判决中， 正是路永文把子弹交给阮有
春，让他转交别人。

等不来的无罪判决

尽管证据变化巨大， 但当事人提供的
（2009）白审再字第5号《刑事裁定书》中认
为， 这些证言是在检察机关调查谭伟等人
涉嫌刑讯逼供罪后否认的， 否认后的证词
“不具有效力”。 2010年1月15日，白城市中
院最终作出裁决， 维持阮有春犯非法持有
弹药罪的判决。

阮有春不服，向吉林省高院提出申诉。
同年10月13日，吉林省高院驳回其申诉。

此后， 阮多次到吉林省高院和最高人
民法院上访。两年后，他再次向吉林省高院
提出申诉。 这次，吉林省高院认为，案件存
在刑讯逼供及搜查弹药笔录造假等问题，
原审定罪量刑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由省高
院提审。

（2013）吉刑再终字第4号《刑事裁定书》
显示，吉林省高院经再审，撤销了白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和洮北区人民法院

的原审判决，发回洮北区人民法院重审。

重审的结果，是一纸检方撤诉书。
当事人提供的（2013）白洮刑重审初字

第4号裁定书显示，2013年11月22日， 白城
市洮北区检方以“事实、证据发生变化”为
由， 向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
诉。洮北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检察院撤回
起诉。

记者看到，在洮北区检方的《不起诉决
定书》中，提出三条理由：一是本案搜查笔
录程序违法；二是阮有春受到刑讯逼供，口
供应当予以排除； 三是公安无法查清子弹
来源，未能提供非法持有弹药的直接证据。

但阮有春一直希望的， 是得到一份无
罪判决。

2014年， 他再次向白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申诉。 白城市中院决定再审。

但白城市中院的一份 《情况说明》显
示，再审开庭时，白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洮北
区检方“已作出不起诉决定”为由，不同意
派员出席。

同时， 白城市人民检察院的 《情况报
告》称，此前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作出
了终审裁定和不起诉决定， 诉讼程序已经
无法重新进入开庭再审程序。

白城市中院对此则表示， 此案正在审
理过程中， 尚未作出裁判。 白城市检方则
称，案件尚在办理，检察院的相关决定是经
由省检察院同意的。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

究中心副主任程雷表示， 撤诉并不见诸于
《刑事诉讼法》，而是出现在《刑事诉讼法》
的司法解释中。 程雷认为，在结果上，作出
不起诉决定后，被告人不再有定罪记录。但
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是，检察机关为了能
“下台阶”而撤诉。

不过，对阮有春来说，他在意的是抗争
了近8年的“清白”能否实现。 面对记者，他
不断念叨着《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重审的条
款，还在期待着一纸无罪判决书的来临。

为破“百万古董凶杀案”
一警官追凶21年

本报讯（通讯员龚宇萍 记者雷宇）
21年前， 一件价值百万的古董壶器因交
易未成， 在武汉市汉阳区引发了一桩血
案。收藏家老柯21岁的女儿在家被杀，家
中古董被洗劫一空。此后，承办此案、当
时年仅21岁的见习警官刘毅， 开始了长
达21年的追凶之路。

21年，从青年寻到中年，刘毅学会了
嫌疑人当地的浠水话，与嫌疑人的乡邻混
成了熟人，直至近日，嫌疑人才全部归案。

1993年冬的一个傍晚， 家住汉阳十
里铺一小区5楼的柯先生推开家门，见21
岁的女儿满身是血地倒在客厅地上，家
中一片狼藉， 重金攒下的数件古董藏品
被洗劫一空。

这是刘毅刚参警半年来碰上的第一

起命案。柯先生的女儿未能救活，悲痛的一
家人和残忍的凶案现场场景， 深深震撼了
这个爱看福尔摩斯、 放弃教育部重点大
学录取通知书而选择警校的年轻人。

走访后刘毅得知， 一周前倒卖古董
的孟某，曾带着一粤商去柯先生家里看过
一件当时估价上百万的藏品壶器，双方没
能成交，而这件藏品也在凶案中消失。

刘毅和同事在长途客车上颠簸6小
时， 辗转找到孟某位于上百公里外的黄
冈市浠水县老家，但对方已闻风而逃。

考虑到当地习俗， 刘毅多次在春节
前夕前往浠水， 希望能找到回乡探亲的
孟某。一开始，当地人见到异地警察十分
排斥，他只能深夜偷偷进村，偷偷地联系
当地警方和村干部。

2011年，刘毅得知孟某在九江生活，
找上门去。 受惊的孟某自此两个家都不
敢回， 刘毅反复在浠水和九江劝说孟某
的家人，2012年8月，孟某终自首。

此时，距案发已过去19年。期间，刘
毅通过长途客车、火车、自驾车从武汉往
返浠水数次，与不少当地人都成了朋友，
而与他同行的同事， 有的调职、 有的退
休、有的去世，刘毅独自坚持。

据孟某交代，当年，正是他约上同乡
郑某，敲开柯家门后欲抢走古董，可碰上
柯的女儿在家欲呼喊反抗， 情急之下便
刺伤她抢走古董，他分给郑某一些钱后，
二人分头逃亡。

今年6月，刘毅得知郑某在海南省东
方市某工地， 追过去时郑某又进入另一
工地务工。 刘毅穿戴起遍布泥灰汗臭的
工作服和安全帽， 和当地民警一起 “化
装” 深入这个有2000多名务工人员的大
型工地，才确认了浠水籍人员的聚居处。

7月12日凌晨，20余名民警围住二层板
房，刘毅冲进一间住了20多人的屋里，远远
就认出了郑某侧躺的背影，将其擒获。

21年里， 刘毅一直在汉阳分局刑侦
大队重案队，从未更换岗位。尽管平均每
年参与各种重要案件30余起， 共亲手抓
获大要案件嫌疑人200余人，但刘毅告诉
记者，这件案子的破获有特殊意义，当年
案子现场的残忍深深震撼自己的内心，
“绝不放过杀手”是自己当时的无声誓言。

最高检一日通报
广西3厅官涉贿案进展
本报北京7月22日电（记者庄庆鸿）记

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据广西壮族自
治区检察机关通报，两名厅级干部被正式
立案， 另1名厅级干部已被移送公诉部门
审查起诉。

此次被立案的两名厅级干部分别

是： 广西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
长、党委书记农晓文（正厅级），广西壮族
自治区梧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孔祥

鹏（副厅级）。他们均因涉嫌滥用职权罪、
受贿罪被广西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并被
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侦查工作正在
进行中。

此外，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原副主任廖小波（副厅级）涉嫌受
贿一案，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
已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

广西枪杀孕妇民警
被执行死刑

本报南宁7月22日电 （记者谢洋）经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今天广西壮族自治
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 “酒后枪
杀孕妇”的原平南县刑侦大队民警胡平，
执行了死刑。

2013年10月28日， 贵港市平南县公
安局刑侦大队民警胡平酒后在大鹏镇老

牌螺蛳粉店开枪，致女店主吴英死亡、其
夫蔡世勇受伤。今年2月17日，贵港中院
一审判处胡平死刑，胡平当庭表示上诉。
4月9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裁定驳回胡平的上诉，维持原判，并
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 被告人胡
平身为人民警察，违反《公安机关公务用
枪管理使用规定》，携枪进入公共场所饮
酒，并酒后滋事，向无辜群众开枪，致一
名孕妇死亡、一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
意杀人罪。 犯罪性质非常恶劣， 犯罪情
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罪行
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第一审判决、第
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依法裁定核准对被告人胡平的死刑判

决，并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海南风灾后 为何红会身陷“舆情风暴”
本报记者 庄庆鸿

连日来，台风“威马逊”造成的数十万
受灾群众牵动人心。 参与救灾的中国红十
字会， 也许不会料到它调拨的数千条棉被
和夹克衫，也将掀起一场舆情“台风灾害”。

7月20日至今，红会、网民、媒体就“盛
夏送灾民棉被”风波展开激烈论战。究竟孰
是孰非？中青舆情监测室剖析发现，舆论场
中三大“误区”陈陈相因，造成了目前风波
难平的“死结”。

误区一：“盛夏不需盖被
子，因此救灾一定不需要被子”
中青舆情监测室梳理舆情走势看到，

最初，在网络上“引爆”风波的是7月20日多
家媒体的报道《“威马逊”台风后红十字会
三伏天里送棉被》。其中，新华社记者在报
道中直接评价：“把宝贵的人力、 财力和运
力用错了地方。”

当天15时后， 网络舆论迅速形成第一
个负面传播高峰。“盛夏、海南”与“棉被”这
组关键词给人的第一印象是 “违背常识”，
迅速引发网民围观。

中青舆情监测室抽样统计7月20日的
2000条网民评论显示， 超过九成为负面舆
情。其中，45.6%网民直接质疑红会此举“荒
唐”，认为是“捂痱子的救援活动”；30.2%网
民以此批评红会“官本位 ”，是 “坐在空调
房，拍脑袋决策”；21.7%网民则质疑红会的
棉被物资采购、 调拨程序， 怀疑可能存在
“棉被积压、借此清空库存”等“黑幕”。

而7月20日晚海南红十字三亚救援队
队长陈锐，和7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
济救护部副部长杨绪生等出面回应 “棉被
是救灾必备品”、“棉被并不厚”， 可谓对多
数网民“不需要棉被”的质疑，进行了一次
“釜底抽薪”。

在红会第一轮回应后， 负面舆情出现
了第一次回落。但正面回应的扩散速度、广
度，仍落后于前一天的负面新闻。

中青舆情分析师认为，在“棉被用途”

被回应的同时， 红会仍未充分解决网民的
三点疑问：

一是棉被不能防潮， 为何救灾物资没
有选用防潮垫等其他防潮用品？ 二是距离
1998年洪灾已十余年，救灾物资储备、管理
和调配，是否仍存在滞后问题？三是能否公
布相关棉被、夹克衫的采购价格？

舆情的“导火索”未能完全熄灭，公众
对红会的质疑，也就有了继续延烧之柴。

误区二：需不需要某物资，
不是灾民说了算？
中青舆情分析师注意到，在红会、媒体

和网民的这场热烈争议中， 海南灾民的实
际需求，却一度成了“灯下的暗点”。

比如7月20日以来， 多家媒体报道，广
东省湛江市徐闻县重灾区的政府干部曾表

示：“安置点里的群众需要凉席、毛巾被，但
棉被肯定是用不上的。”在广东、广西灾区
的未断电地区，不少网民也纷纷自陈“不需
棉被”。

有不少网民以上述情况为依据， 认定
“棉被无用论”。在和红会“掐架”的同时，却很
少有人注意到，海南灾民的声音去哪儿了？

直到7月21日，媒体报道海南文昌灾区
孩子被冻发烧，以“棉被肯定无用”为主的
网络论调才发生变化。

实际上，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湛江灾
区位于雷州半岛， 文昌灾区位于海南岛东
南沿海。 前者是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
市之一，后者至今仍没有机场。两地的房屋
受灾损毁程度、居民生活现状，可能都存在
差异。

同样， 红会一方也未能完全 “就事论
事”。

7月2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官方微博
引用评论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 最受
欢迎的救灾物资是军绿色的薄被和羽绒大

衣，比其他任何赈灾物品都管用、耐用。”这
也被不少网民指出：“湖北的气温和海南是
有区别的吧？”

至此，红会和一部分网民的辩论，已经
逐渐偏离了以赈救“威马逊”灾区老百姓为
第一要务的初始方向，而部分地步入“彼此
对垒，互不买账”的僵局。

误区三：“站队之争”里容
不下监督批评？
实际上，为“威马逊”引发的负面事件

“买单”的，不止红会一家。但比起民政部门
“救灾面包发霉”的责任，“红会”两字引发
的“讨伐”声浪显然更巨大。

从郭美美事件至今， 红会近几年中持
续遭到质疑，也一直在回应，公众形象却很
难说有明显提升。

“你是反红会，还是挺红会？”在连日来
的网络舆论场中，红会“送棉被”风波逐渐
变味，脱离就事论事，某种程度上成了“站
队之争”。中青舆情分析师注意到，在当事
方红会、网络舆论的对擂台上，可以说双方
都“不够淡定”。

一面是红会公众形象不佳， 催生了诸
多网民的“有罪推定”心理；一面是红会急
于“洗刷罪名”，在澄清的同时也和网民“掐
架”，造成了一部分反效果。

但是，“站队之争”里容不下监督批评，
却是红会应对公众质疑时的一个极大 “失
分点”。

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从7月20日起截
至发稿， 红会的新浪微博仅发9条相关微
博，腾讯微博共发36条之多。前者收获的正
面评价比例，却超出后者。

过犹不及。 红会腾讯微博虽然应对非
常积极，却时有“用力过猛”。中青舆情监测
室总结，其主要有三次“失言”。

第一次是在红会澄清发霉面包并非红

会物资后，有网民评论：“小编，吃一堑长一
智，要改进的东西太多了！再被骂三五年，
怎么办？”7月21日17时15分，红会官微回应
称：“被骂，那是我们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
们认，但不是我们做的，不能扣我们头上！”

第二次，是网民“幽默一下下”建言官
微：“如果小编可以在发布事件真实情况的
同时感谢社会团体的监督， 同时欢迎质疑
者的监督。那么，谁愿意做坏人站在你的对

立面？”7月21日21时4分 ，红会回应说：“我
们欢迎来自各界的监督和指导， 但实在无
法忍受不专业的报道导致的所谓的批评。”

这种“斗气式”的“口水仗”，在同日晚
间出现了第三次，也达到顶峰。在网民评价
红会公众形象不佳、期待中央领导“揭底”
时， 红会官微的回复语气愈加激烈：“我们
真等着习大大在我们这发威的那一天！”

红会这三次回应的“理直气壮”，再次
引发网民不满。绝大多数网民认为，红会官
微不宜频繁“发怒”。网民“黄川华”的评论
颇具代表性：“民众有知情权，红会有解释真
相的义务。有人关注你，是对你工作的支持，
网友责问你的过程，也是你重塑形象的过程。
你无法忍受，是‘官本位’的思维在作怪。”

网民“e_lu”则坦率地说：“脸是自己丢
的，也要靠自己去挣！你若真的好，质疑声
自然会渐渐消去。你怒了，说明心态还没正
回来。”也有支持红会发棉被的网民忍不住
提醒：“作为红会官微， 不要在评论里陷入
无谓的争论和斗嘴。因为，不管是结果是输
是赢，你很有可能都是输家。”

看来，红会的公信力重塑，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但双方心怀善意，才能敞开心扉；
而当双方都不“淡定”时，红会则更需要学
会倾听，方能从善如流。

北京市公共交通价格改革征集意见结束———

网传“地铁涨价办法”系谣言，通勤族将享受乘车优惠
本报记者 李 林

实 习 生 郝丽婷

日前， 北京市公共交通价格改革征集
意见正式结束。 中国青年报记者从北京市
发改委获悉，此次意见征集共有2.4万余人
参加，收到意见建议逾4万条。 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根据社会意见建议，
研究提出北京市公共交通价格改革方案，并
适时提交听证会听证。 记者还了解到，对学
生、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优惠政策不会改
变，通勤群体也将享受相应的乘车优惠。

征集的意见会怎么用？票价将怎么改？
这是公众普遍关心的话题。

目前， 北京市公共交通主要实行单一
票制。该票制始于2007年，地铁全路网每人
次两元， 市区地面公交则有65%左右的线
路都执行每人次1元票价，并实行学生刷卡
两折、成人4折的优惠。

“这次价格改革， 社会参与积极性很
高，初步统计，建言献策的既有在职的企事
业单位员工，也有离退休人员；既有80岁高
龄的长者，也有十几岁的学生。 ”北京市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 从意见建议
征集情况看， 社会主要关注票制票价调整
问题和公共交通服务问题。比如：地面公交
的准时准点率、线网优化、乘坐环境、多样

化服务，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乘坐环境、
换乘接驳、管理水平等，都是热点。

此外， 大多数人建议地铁调价幅度不
宜过大，以保障大家基本出行的需求。不少
人建议地铁票价实施“计程票制”，多乘坐、
多付费；但也有网民反对票价改革，认为公
共交通属公益性服务，应该保持低票价，政
府给予补贴；还有人认为，轨道交通为刚性
客流，票价调整难以实现“分流”效果。

“针对每一条意见建议，我们的工作人
员都要进行归类，目前，公交意见已经分了
110多个小类，地铁意见分了80多个小类。 ”
承担此次社会调查的第三方机构表示，他
们受委托对各个渠道的意见建议进行逐条

汇总、整理，登记、分析后，将成为制定公交
票价改革方案的重要参考。

事实上，征集活动还未完全结束时，网
上就已涌现出不少关于涨价的帖子， 触动
着人们的敏感神经。

比如近日，有不少网民“晒”出一份名
为《北京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车
票发行使用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文件。该
文件第四条显示， 北京市内轨道交通实行
计程计时票制。“起价3元可乘坐0至6公里，
4元可乘坐9至16公里， 乘坐16公里以上均
为5元。 乘客在付费区内最长停留时间为4
小时，超时须补交费用。 ”

这被不少网民视作已经出台的 “地铁

涨价方案”。但中国青年报记者从北京市发
改委及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获悉，此
消息是谣言，具体的调价方案尚未出台。北
京市发改委工作人员还说， 此前就曾针对
此消息辟过谣。

“该文件提到的票价方案，仅是一个用
来研究讨论设备改造和票务管理可行性的

假设方案，所有参数均为假设，仅用来测试
系统可行性。 ”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回应称。

此次改革 ， 对学生 、 老年人 、 残疾
人、 盲残人士等 “特殊人群 ” 的优惠政
策， 会改变吗？

北京市发改委告诉记者， 上述人群的
优惠政策不会改变。此外，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还强调， 对公共交通依赖度比较高的通
勤群体，他们将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

“鉴于建言中很多人提到了对通勤族
优惠的期盼， 有的还提供了国外城市的做
法，此次改革会对通勤群体，制定相应的优
惠政策。 但具体优惠办法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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